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
新进人员指导手册
所  属  部  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指导人员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指导 教师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

组织人事处印制
指导说明
一、指导时间：自新进人员入校起算，指导时间不少于6个月。
二、指导形式：相互听课、行政工作指导、相互交流等。
三、指导内容：教育教学管理、方法、程序、理念，学生管理及师德规范等。
四、指导教师的条件、聘任
（一）指导教师的条件
1、教学指导教师的条件
（1）具有讲师（含）以上职称；
（2）师德高尚、教学技能精湛；
2、行政业务指导教师的条件
（1）业务部门骨干；
（2）来校工作满3年；
（二）指导教师的聘任
1、教学指导教师：教研室推荐-院系部评议-教务处审核-人事处备案；
2、行政业务指导教师：部门评议推荐-人事处审核备案。
五、指导教师与被指导人员的职责
（一）指导教师的职责
1、指导教师应认真做好指导新进人员的培养工作，全面关心新进人员的成长成才，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新进人员；
2、认真做好指导记录，指导记录将作为考核指导教师指导工作的依据之一；
3、指导教师在指导期间应主动与被指导人员进行交流。
（二）被指导人员的职责
1、尊重指导教师，主动与指导教师交流，虚心接受指导教师的意见；
2、认真填写并保管好指导手册，积极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管理理念，每学期结束需提交一份工作总结交指导教师。
六、检查和表彰
（一）新进人员所在教研室或部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日常督促检查，不定期的检查《指导手册》的填写质量。
（二）学校每年组织青年教师授课竞赛，对表现突出的新进人员给予表彰。
（三）《指导手册》和工作小结等材料将作为指导教师、新进人员评优、考核、职称晋升的主要参考。
七、其它
教学指导工作可参照由教务处印发的《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青年教师指导手册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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